
夹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度双随机不定向抽查陶瓷企业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市监信字﹝2019﹞38 号）文件精神，切实

做好全省双随机抽查工作，参照《四川省市场监管局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第一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夹江县市场监督管理系

统 2021 年度双随机不定向抽查陶瓷企业工作方案 。

一、抽查时间

本次双随机抽查起止时间为：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月 20

日。由夹江县市场监督管理民经股，根据随机抽取名单组织实施

抽查检查工作。

二、抽查范围

在全县市场监管系统登记注册并进行了 2020 年度报告的在

册陶瓷企业（已经注销和吊销的陶瓷企业以及 2020 年度已经在

定向抽查时抽取过的除外）。



三、抽查比例

本次抽查比例 10%。

四、检查内容

按照《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四川省市场监管局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实施检查。

五、检查方式

由县市场监督管理民经股实施检查，在检查中可以通过书面

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基本方式进行。在实施检查过程中，

根据具体情况，尽可能的将各业务条线的检查内容纳入，做到“进

一次门、查多项事”，防止多头重复检查，执法扰民。

六、抽查结果处理

抽查检查结束后，要依照《市场监管总局做好“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的通知》规定的 8 种情形，按照“谁检查、谁录入”

原则，由检查组工作人员负责对抽查企业进行信息录入，并经过

审核，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四川）及时向社会公

示。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统筹配合。

相关业务股、室、队、所要高度重视，加强与民经股的统筹

配合工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一项

全局性工作，注重内部各业务条线的职能整合，要充分发挥整体



优势，加强统筹配合，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理念贯穿到市

场监管执法各领域中。

（二）精心组织，确保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落地落实。

民经股按照年初制定的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精心组织、科学

实施，确保抽查任务的完成。在实施随机抽查工作时，要对抽查

对象的抽查事项进行整合，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

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干扰。在检查时要主动宣传市场监管部门

的相关政策，督促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积极宣传审

慎包容监管措施，特别是疫情常态化后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举

措，助力生产发展。

在检查中，检查人员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检

查情况,做到全程留痕，可追溯。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投诉举报、

转办交办和大数据分析获知的突出问题要及时处置解决。“一公

开”是双随机抽查的必然落脚点，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

完整、准确公示抽查检查结果。

（三）明确责任边界，做好组织保障。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按照“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

责”原则，既有严格问责追责，又有担当作为的积极性。在明确

责任、牢树使命的同时要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工作，充分运用媒体渠道宣传力度，扩大双随机抽查

工作的社会知悉度和影响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2021年陶瓷企业双随机抽查工作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20

日，抽查检查工作结束后，信用信息科要认真总结抽查工作经验、

典型做法，做好推广应用，认真研究解决抽查中出现的新问题，

疑难问题。抽查工作总结于2021年12月10前上报市局。

夹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6月25日


